現役軍人退伍歸鄉報到手續應備文件
1. 退伍令

2. 身分證、戶口名簿

3. 私章

4. 軍人離營轉服預備役報到憑證卡(A、B卡)

退伍令遺失補發申請應備文件

1. 申請人(本人)可親赴「花蓮縣後備指揮部－花蓮市北賓街105-1號、03-8358023」攜帶本人身分證、印章提出申請(一定要本人申請)。
2. 由鄉公所受理代轉時，請攜帶本人身分證、印章提出申請(家屬代理申請、請提出雙方證身分證、印章)。

